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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校园地助学贷款实施办法

一、家庭困难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

国家助学贷款总额度每人每年不超过 8000 元，利率按中国

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执行。国家助学贷款还本宽限期为

3年，学生可选择使用还本宽限期，贷款最长期限为学制加13 年，

最长不超过 20 年。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，毕业

后的利息全部由学生自付。

二、国家助学贷款申请流程

学生准备贷款材料，开学后填写“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

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”，流程为：进行网上贷款申请—学校

审核—银行审批并与学生签订贷款合同—银行贷款发放。

三、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材料

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于每年十月份办理，所需材料如下：

（一）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

（二）本人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说明

（三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助学贷款调查表（一式两份，

均须盖章）

1.贫困证明章必须由家庭户口所属乡镇街道以上的民政部门

出具，居民委员会、村委会、单位公章一律无效。贫困证明当年

有效，隔年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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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大型矿区、油田、建设兵团等部分未设乡镇街道民政部门

的地区，可由暂代行使乡镇街道民政管理职能的机构盖章，同时

在需要说明事项中作具体说明，并经学校盖章证明。

3.学生家长或亲属的实际居住地址、电话务必如实填写，以便

学校和银行调查核实。

4.孤儿“家长签字”栏应由监护人签字，并在造成经济困难

原因一栏具体说明。

（四）身份证、学生证以及录取通知书复印件（一式两份）

1.复印件必须清晰、要素齐全，新版身份证必须正反面复印。

2.外地新生需在户口迁出前，把原身份证复印留底。

3.身份证及临时身份证必须在有效期内，过期无效。

4.未满 18 周岁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，一般不得申请助学

贷款。

（五）户口本复印件（一式两份）

1.居民或集体户口，需整本复印（第一页至最后一页），包含

地址联、户主联父母及学生户口联，无学生户口联的可用户口迁移

证或户籍证明代替。

2.老版户口本无地址联的，需另附所属地公安机关开具的

户籍证明。

（六）注意事项

1.复印件一律为 A4 纸单面复印，不同类别证件不得印于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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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张纸上，传真件无效。

2.所有地址均须按最新省市行政区划规范填写，例如：××省

××市××区××路×弄×号×室。

3.未满 18 周岁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，须提供法定监护人

的有效身份证明、关系证明和同意申请贷款的书面说明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（三）本办法与上级有关部门的规定相悖时，以上级有关部门

的规定为准。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7月 9 日印发


